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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

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龙岗区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案号：

（2022）粤0307民初31984号】，深圳龙岗区法院于近日受理了原告深圳市灏峰

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盛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公司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

纠纷一案。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深圳市灏峰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映珍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大道宝龙五路时运达(深圳)电子工业厂1B

栋 

被告一：深圳市盛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飞祥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社区宝龙五路1号 

被告二：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用腾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社区科苑路6号科技园工业大厦206 

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一、被告二共同返还项目保证金人民币3000万元； 

2、判决被告一、被告二赔偿自2015年12月24日至返还项目保证金之日的利

息，暂计至2022年12月31日为943.75万元，其中被告一承担1000万元自2015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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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4日至2016年3月27日的利息13.375万元、被告二承担3000万元自2016年3月28

日至返还之日的利息930.375万元（暂计至2022年12月31日）。(注：2020年8月

19日前适用银行当期利率，2020年8月20日起适用当期LPR) 

3、判决被告一、被告二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因财产保全支出的

保险公司费用。” 

事实和理由： 

“被告一、被告二合作开发本项目，因被告一作为投资方缺乏资金而共同邀

请原告参加。原告与被告一在《三方合作协议》（即2016年3月18日签订的《关

于对深圳市龙岗区宗地号G02319-0002地块进行城市更新改造的合作协议》）中

的共同身份是“投资方”，被告二的身份是“土地方”。原告是为三方共同开发

本项目才提供项目保证金，只有原告提供项目保证金后，被告二才会将项目土地

移交用于本项目的合作，即，原告支付项目保证金是基于《三方合作协议》的约

定，并非履行《二方合作协议》（即2015年12月24日签订的《关于对深圳市龙岗

区宗地号G02319-0002地块进行城市更新改造的合作协议》）义务。生效判决确

认《三方合作协议》未生效， 同时认定被告二无权不返还3000 万元。基于生效

判决确认《三方合作协议》未生效，原告认为： 

1、被告一应当返还原告项目保证金3000万元，并承担自收到该款中的1000 

万元从收到日( 2015年12月24日）至划入被告二账户的2016年3月27日期间的利

息。 

2、被告二明知3000万是由原告支付，没有原告提供的项目保证金就没有本

项目的发生，就没有三方的合作，被告二也不可能收取被告一以搬迁补偿费名义

支付的3000万元。在生效判决确认《三方合作协议》未生效、被告二需返还 3000

万元时，被告二应当将3000万元返还资金的所有人---原告，但其在提起该案诉讼

时，既没有在诉状中将原告列为第三人，也未在诉讼过程中通知原告参加诉讼， 

令原告不能向龙岗区法院反映自己是项目保证金的所有人和要求俩被告返还

3000万元的请求。原告同被告一与被告二之间的房屋租赁（生效判决查明被告一

早于2014年12月1日就开始承租被告二的项目土地上的物业）毫无关系， 被告二

将项目保证金／抵偿被告一单方欠付被告二的租金，违反《三方合作协议》的合

作目的，没有合同依据，亦有违诚信。由于被告二实际占用3000万元，包括将3000 



万元用于非合同约定的三方合作项目的用途、抵偿被告一欠付租金期间，均应向

原告支付利息（自2016年3月28日起至全部返还3000万元）。”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深圳龙岗区法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2 日 


